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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分行：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大庞村、大兴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TZ03-0403-6001等6宗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用地以及TZ03-0403-6018地块1宗商业、地下车库用地共计7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金地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大庞村、大兴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TZ03-0403-6001等6宗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用地以及TZ03-0403-6018地块1宗商业、地下车库用地共计7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通不动产权第0021036号等7本]（具体证号详见结果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1规自（通）建字0039号等3本]及附件、《关于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大庞村、大兴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TZ03-0403-6001、6004、6007、6010、6021、6024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6018地块B1商业用地、6009地块A334幼儿园用地项目“多规合一”协同平台综合会商意见的函》[京规自（通）综审函[2021]0017号]及附图，估价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共计95728.12平方米（不含人防），规划建筑面积共计为271186.664平方米（不含人防）。各地块具体规划建筑面积详见附件。

估价目的：北京金地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使用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大庞村、大兴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TZ03-0403-6001等6宗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用地以及TZ03-0403-6018地块1宗商业、地下车库用地共计7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为抵押担保物，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分行办理贷款手续。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分行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标的物之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

估价期日：2021年10月7日
地价定义：

估价对象为7宗相邻地块，同属一宗出让宗地，各地块权证及地块编号如下：

	估价对象
	《不动产权证书》证号
	土地坐落

	估价对象1 
	京（2021）通不动产权第0021036号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大庞村、大兴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TZ03-0403-6001地块

	估价对象2
	京（2021）通不动产权第0021037号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大庞村、大兴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TZ03-0403-6004地块

	估价对象3
	京（2021）通不动产权第0021035号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大庞村、大兴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TZ03-0403-6007地块

	估价对象4
	京（2021）通不动产权第0021034号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大庞村、大兴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TZ03-0403-6010地块

	估价对象5
	京（2021）通不动产权第0021033号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大庞村、大兴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TZ03-0403-6021地块

	估价对象6
	京（2021）通不动产权第0021038号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大庞村、大兴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TZ03-0403-6024地块

	估价对象7
	京（2021）通不动产权第0021032号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大庞村、大兴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TZ03-0403-6018地块


1.用途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通不动产权第0021036号等7本]，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证载（地类）用途为住宅、办公、商业用地；根据估价对象《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1规自（通）建字0039号等3本]及附件、《关于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大庞村、大兴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TZ03-0403-6001、6004、6007、6010、6021、6024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6018地块B1商业用地、6009地块A334幼儿园用地项目“多规合一”协同平台综合会商意见的函》[京规自（通）综审函[2021]0017号]及附图，估价对象规划用途分别为：估价对象1-6为住宅、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用地，估价对象7为商业及地下车库用地，上述规划用途符合《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通不动产权第0021036号等7本]证载地类范围。因此，本次评估设定用途分别为估价对象1-6为住宅、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用地，估价对象7为商业及地下车库用地。

2.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对象2、4（6004、6010地块）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本次评估估价对象2、4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六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2、4土地开发程度即为实际开发程度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估价对象1、7（6001、6018地块）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本次评估估价对象1、7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六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不动产权利人已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已开始进行土方工程建设。由于估价对象1、7已完成通平、具备施工条件，因此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1、7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估价结果不包含上述土方工程价格。

估价对象3、5、6（6007、6021、6024地块）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本次评估估价对象3、5、6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为“六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宗地内有树木。依据该宗地《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大庞村、大兴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TZ03-0403-6001、6004、6007、6010、6021、6024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6018地块B1商业用地、6009地块A334幼儿园用地项目土地开发补偿协议》，该宗地以“六通一平”的形式供地，因此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估价结果未考虑宗地内现状树木可能产生的移除费用。

3.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通不动产权第0021036号等7本]（具体证号详见附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1规自（通）建字0039号等3本]及附件、《关于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大庞村、大兴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TZ03-0403-6001、6004、6007、6010、6021、6024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6018地块B1商业用地、6009地块A334幼儿园用地项目“多规合一”协同平台综合会商意见的函》[京规自（通）综审函[2021]0017号]及附图，估价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95728.12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271186.664平方米（不含人防）。

4.土地使用年限

本次估价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通不动产权第0021036号等7本]证载用途为住宅、办公、商业用地，土地终止日期为住宅2091年5月16日、办公2071年5月16日、商业2061年5月16日。截至估价期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9.6年、办公49.6年、商业39.6年。本次评估设定用途为住宅、商业、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用地，其中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用途土地法定最高出让年限为50年。结合估价对象土地出让起始日期确定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用途土地终止日期为2071年5月16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9.6年。因此，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为其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住宅69.6年、商业39.6年、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49.6年。

5.地价定义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有偿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21年10月7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六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为住宅、商业、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用地，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分别为住宅69.6年、商业39.6年、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49.6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本次估价的“抵押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减去估价师于估价期日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估价期日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因规划条件变更需补交的政府土地收益、发包人拖欠的建筑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估价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期日：2021年10月7日                         估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者
	不动产单元号
	宗地名称
	不动产权证书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年
	（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

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证载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北京金地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0112104001GB00741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大庞村、大兴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TZ03-0403-6001地块1宗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京（2021）通不动产权第0021036号
	住宅、办公、商业
	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
	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
	1.8
	1.8
	1.8
	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已开始土方工程建设
	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住宅69.6年、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49.6年
	20970.98
	54147.769
	47107
	18244
	98789

	北京金地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0112104001GB00742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大庞村、大兴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TZ03-0403-6004地块1宗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京（2021）通不动产权第0021037号
	住宅、办公、商业
	——
	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
	1.8
	—
	1.8
	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住宅69.6年、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49.6年
	20680.49
	63115.493
	54109
	17729
	111900

	北京金地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0112104001GB00747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大庞村、大兴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TZ03-0403-6007地块1宗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京（2021）通不动产权第0021035号
	住宅、办公、商业
	——
	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
	1.6
	—
	1.6
	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有待移除树木
	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住宅69.6年、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49.6年
	9491.26
	25431.017
	43475
	16225
	41263

	北京金地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0112104001GB00744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大庞村、大兴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TZ03-0403-6010地块1宗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京（2021）通不动产权第0021034号
	住宅、办公、商业
	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
	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
	1.8
	1.8
	1.8
	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住宅69.6年、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49.6年
	15113.22
	46207.845
	50826
	16624
	76815

	北京金地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0112104001GB00749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大庞村、大兴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TZ03-0403-6021地块1宗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京（2021）通不动产权第0021033号
	住宅、办公、商业
	——
	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
	1.6
	—
	1.6
	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有待移除树木
	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住宅69.6年、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49.6年
	19440.55
	55214.883
	43089
	15171
	83767

	北京金地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0112104001GB00748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大庞村、大兴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TZ03-0403-6024地块1宗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京（2021）通不动产权第0021038号
	住宅、办公、商业
	——
	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
	1.6
	—
	1.6
	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有待移除树木
	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住宅69.6年、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49.6年
	8284.38
	22774.617
	50024
	18197
	41442

	北京金地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0112104001GB00745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大庞村、大兴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TZ03-0403-6018地块1宗商业、地下车库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京（2021）通不动产权第0021032号
	住宅、办公、商业
	商业、地下车库
	商业、地下车库
	1.8
	1.8
	1.8
	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已开始土方工程建设
	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商业39.6年、地下车库49.6年
	1747.24
	4295.040
	17651
	7180
	3084

	合计
	95728.12
	271186.664
	——
	——
	457060

	抵押价格
	449202

	币种：人民币



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通不动产权第0021036号等7本]原件，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未设定租赁等其他他项权利。

2.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实际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六通”、估价对象2、4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估价对象1、7已开工建设，估价对象3、5、6宗地红线内有树木；本次评估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估价规划限制条件：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1B00590]及附件、《关于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大庞村、大兴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TZ03-0403-6001、6004、6007、6010、6021、6024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6018地块B1商业用地、6009地块A334幼儿园用地项目“多规合一”协同平台综合会商意见的函》[京规自（通）综审函[2021]0017号]及附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1规自（通）建字0039号等3本]及附件、《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110112202109300401]等。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调查，估价对象项目中建设的商品房销售均价不高于45000元/平方米。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4.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为：
（1）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通不动产权第0021036号等7本]原件，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
（2）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1规自（通）建字0039号等3本]及附件、《关于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大庞村、大兴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TZ03-0403-6001、6004、6007、6010、6021、6024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6018地块B1商业用地、6009地块A334幼儿园用地项目“多规合一”协同平台综合会商意见的函》[京规自（通）综审函[2021]0017号]及附图，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超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的约定，新增地下经营性地下仓储规划建筑面积为27795平方米，地下车库规划建筑面积为53073.6平方米。根据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约定的计算标准，该部分需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为7858万元。上述应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金额仅为测算值，最终应补缴的金额应以土地管理部门的审定结果为准。如上述情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综上，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为7858万元。
5.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6.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1规自（通）建字0038号]及附件、《关于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大庞村、大兴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TZ03-0403-6001、6004、6007、6010、6021、6024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6018地块B1商业用地、6009地块A334幼儿园用地项目“多规合一”协同平台综合会商意见的函》[京规自（通）综审函[2021]0017号]及附图，估价对象2、4、5（6004、6010、6024地块）需建设相应人防工程。估价对象2、4、5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上述规划文件及《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通不动产权第0021037号、0021034号、0021038号]为依据，按规划建筑面积分摊计算得出，准确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测绘机构出具的《分摊土地面积测绘报告》为准。
7.本《评估意见函》有效期限为出具之日起半年内有效。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9日

附件：
	地块名称
	类别
	项目类型
	规划建筑面积（平方米）

	
	
	
	合计
	地上
	地下

	6001地块
	经营性
	洋房
	36978.769 
	36978.769
	0

	
	
	地下仓储
	5122.00 
	0
	5122


	
	
	地下车库
	9165.00 
	0
	9165

	
	小计
	51265.769 
	36978.769 
	14287.00 

	
	非经营性
	设备及其他
	1342.00 
	35
	1307

	
	
	公共配套及物业（住宅）
	1540.00 
	734
	806

	
	小计
	2882.00 
	769.00 
	2113.00 

	
	合计
	54147.769 
	37747.769 
	16400.00 

	6004地块
	经营性
	洋房
	41490.493 
	41490.493
	0

	
	
	地下仓储
	6701.00 
	0
	6701

	
	
	地下车库
	12284.00 
	0
	12284

	
	小计
	60475.493 
	41490.493 
	18985.00 

	
	非经营性
	设备及其他
	2100.00 
	0
	2100

	
	
	公共配套及物业（住宅）
	540.00 
	0
	540

	
	小计
	2640.00 
	0.00 
	2640.00 

	
	合计
	63115.493 
	41490.493 
	21625.00 

	6007地块
	经营性
	洋房
	15186.017 
	15186.017
	0

	
	
	地下仓储
	3027.00 
	0
	3027

	
	
	地下车库
	6048.00 
	0
	6048

	
	小计
	24261.017 
	15186.017 
	9075.00 

	
	非经营性
	设备及其他
	900.00 
	0
	900

	
	
	公共配套及物业（住宅）
	270.00 
	0
	270

	
	小计
	1170.00 
	0.00 
	1170.00 

	
	合计
	25431.017 
	15186.017 
	10245.00 

	6010地块
	经营性
	洋房
	28486.845 
	28486.845
	0

	
	
	地下仓储
	4652.00 
	0
	4652

	
	
	地下车库
	9044.00 
	0
	9044

	
	小计
	42182.845 
	28486.845 
	13696.00 

	
	非经营性
	设备及其他
	1704.00 
	85
	1619

	
	
	公共配套及物业（住宅）
	2321.00 
	1011
	1310

	
	小计
	4025.00 
	1096.00 
	2929.00 

	
	合计
	46207.845 
	29582.845 
	16625.00 

	6021地块
	经营性
	洋房
	30939.883 
	30939.883
	0

	
	
	地下仓储
	5704.00 
	0
	5704

	
	
	地下车库
	12760.00 
	0
	12760

	
	小计
	49403.883 
	30939.883 
	18464.00 

	
	非经营性
	设备及其他
	2612.00 
	45
	2567

	
	
	公共配套及物业（住宅）
	3199.00 
	120
	3079

	
	小计
	5811.00 
	165.00 
	5646.00 

	
	合计
	55214.883 
	31104.883 
	24110.00 

	6024地块
	经营性
	洋房
	15557.017 
	15557.017
	0

	
	
	地下仓储
	2589.00 
	0
	2589

	
	
	地下车库
	3322.60 
	0
	3322.6

	
	小计
	21468.617 
	15557.017 
	5911.60 

	
	非经营性
	设备及其他
	736.00 
	0
	736

	
	
	公共配套及物业（住宅）
	570.00 
	150
	420

	
	小计
	1306.00 
	150.00 
	1156.00 

	
	合计
	22774.617 
	15707.017 
	7067.60 

	6018地块
	经营性
	商业
	3145.04 
	3145.04
	0

	
	
	地下车库
	450.00 
	0
	450

	
	小计
	3595.04 
	3145.04 
	450.00 

	
	非经营性
	设备及其他
	700.00 
	0
	700

	
	
	公共配套及物业（住宅）
	0.00 
	0
	0

	
	小计
	700.00 
	0.00 
	700.00 

	
	合计
	4295.04 
	3145.04 
	1150.00 

	总计
	271186.664 
	173964.064 
	97222.600 


一、估价测算过程

技术指标

1.估价对象经济技术指标
（1）土地面积及规划建筑面积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通不动产权第0021036号等7本]、《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1规自（通）建字0039号等3本]及附件、《关于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大庞村、大兴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TZ03-0403-6001、6004、6007、6010、6021、6024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6018地块B1商业用地、6009地块A334幼儿园用地项目“多规合一”协同平台综合会商意见的函》[京规自（通）综审函[2021]0017号]及附图，估价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共计95728.12平方米（不含人防），规划建筑面积共计为271186.664平方米（不含人防）。各地块具体规划建筑面积详见上表。
（2）综合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计取中，住宅用房取15%、地下仓储房取8%、地下车库用房取5%，商业用房取10%。

估价对象1、6综合利润率为13%，估价对象2-5综合利润率为12%，估价对象7综合利润率为10%。
2.工期情况说明：

估价对象1-6

土地开发期：0年

建筑物建设期：1.5年

估价对象7
土地开发期：0年

建筑物建设期：0.5年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的价格。
估价对象1-6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用地

（一） 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北京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各案例位置如下：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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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大庞村、大兴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TZ03-0403-6001地块
	系数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亦庄新城0500街区YZ00-0500-6007等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A334托幼用地
	系数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国家环保产业园区YZ00-0703-6004、6005、6006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及A33基础教育用地
	系数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TZ-0104-6002地块F1住宅混合公建用地、TZ-0104-6001地块A33基础教育用地
	系数

	成交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
	/
	21209
	
	21559
	
	23332
	

	交易时间
	2021-10-7
	100
	2020-02-11
	98.5
	2019-10-15
	98
	2019-02-02
	97.5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混合公建
	8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9.6
	100
	70
	100
	70
	100
	70
	100

	容积率
	1.8
	100
	2.3
	95
	2.2
	95
	1.6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差
	100
	一般
	103
	一般
	103
	一般
	103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2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2

	
	公共配套设施
	较差
	100
	一般
	102
	一般
	102
	一般
	102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城市次干道
	100
	城市次干道
	100
	城市支路
	99
	城市主干道
	101

	
	土地级别
	九级
	100
	八级
	101
	九级
	100
	七级
	102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99278.48
	100
	93698.129
	100
	68140.63
	100
	46793.143
	99

	
	宗地形状
	规则
	100
	规则
	100
	规则
	100
	较规则
	98

	
	宗地开发程度
	六通
	100
	五通
	98
	六通
	100
	六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98.5
	100/
	98
	100/
	97.5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8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95
	100/
	95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3
	100/
	103
	100/
	103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2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2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100/
	100
	100/
	99
	100/
	101

	
	土地级别
	100/
	101
	100/
	100
	100/
	102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0
	100/
	100
	100/
	99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98

	
	宗地开发程度
	100/
	98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单价（元/平方米）
	21209
	21559
	23332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1796 
	22264 
	27380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有所差异；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之间有一定差异。考虑到案例C与估价对象属同一城区，可比性优于案例A及案例C，故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加权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并取案例C权重为50%，案例A及B权重各为25%，则有：
楼面单价＝21796×25%＋22264×25%＋27380×50%＝24705（元/平方米）
    土地总价详见下表：
	用途/位置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地下空间系数
	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比例
	建筑面积（平方米）
	总价（万元）

	洋房
	24705 
	/
	/
	36978.769
	91356 

	地下仓储
	1235
	0.2
	25%
	5122.00 
	633 

	地下车库
	926
	0.15
	25%
	9165.00 
	849 

	土地总价
	——
	——
	——
	51265.769
	92838 


（二） 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1）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洋房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各案例位置如下：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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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金地北京壹街区
	首开香溪郡
	帅府·潞苑
	禹洲朗廷湾

	交易时间
	2021-10
	100
	2021-10
	100
	2021-10
	100
	2021-10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容积率
	1.8
	100
	1.5
	100
	1.6
	100
	1.6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差
	100
	较差
	100
	一般
	103
	一般　
	103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公共配套设施
	较差
	100
	较差
	100
	一般
	102
	一般
	102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洋房
	100
	洋房
	100
	洋房
	100
	洋房
	100

	
	项目建筑规模(平方米)
	36978.769
	100
	279332
	104
	94706
	101
	109651
	102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建筑品质
	高品质
	100
	高品质
	100
	高品质
	100
	高品质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成新度
	100%
	100
	9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普通
	98
	专业
	100
	专业
	100

	
	市政基础设施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内部装修
	精装修
	100
	毛坯
	88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房屋状态
	期房
	100
	现房
	103
	期房
	100
	期房
	100

	成交单价（元/平方米）
	——
	　
	36898
	　
	52108
	　
	50240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44068
	
	39941
	　
	47200
	　
	45062
	　


（2）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地下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各案例位置如下：

	案例位置

	[image: image9.png]


[image: image3.png]YV
o
Bl At

BAFFR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G
	案例H
	案例I

	
	金地北京壹街区
	首开香溪郡
	运河铭著
	亦庄橡树湾

	交易时间
	2021-10-7
	100
	2021-10-7
	100
	2021-10-7
	100
	2021-10-7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地下车库
	100
	地下车库
	100
	地下车库
	100
	地下车库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区域因素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2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差
	100
	较差
	100
	一般　
	102
	一般
	102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2
	一般
	100

	个别因素　
	配套类型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项目停车位配比
	1:1.2
	100
	1:0.8
	98
	1:1
	99
	1:1.2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成新率
	100%
	100
	90%
	100
	92%
	100
	100%
	100

	
	物业等级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停车位面积（平方米）
	27
	100
	33
	101
	36
	101
	30
	101

	
	车位类型
	平面
	100
	平面
	100
	平面
	100
	平面
	100

	成交单价
	元/平方米
	——
	　
	5131
	　
	7187
	　
	5728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5839
	
	5184
	　
	6773
	　
	5560
	　


（3）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地下仓储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各案例位置如下：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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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J
	案例K
	案例L

	
	金地北京壹街区
	亦庄橡树湾
	金悦郡
	中建·幸福里

	交易时间
	2021-10
	100
	2021-10
	100
	2021-10
	100
	2021-10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地下仓储
	100
	地下仓储
	100
	地下仓储
	100
	地下仓储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区域因素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2

	
	公共配套设施
	较差
	100
	一般　
	102
	一般
	102
	较好　
	104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2

	
	楼层
	地下
	100
	地下
	100
	地下
	100
	地下
	100

	个别因素
	公共部分装修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成新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等级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成交单价（元/平方米）
	——
	　
	11700
	　
	11700
	　
	13500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1806
	
	11471
	　
	11471
	　
	12477
	　


（4）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万元）
	174356 
	　
	　

	序号
	项目名称
	洋房
	地下仓储
	地下车库

	（1）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44068 
	11806 
	5839 

	（2）
	建筑面积（平方米）
	36978.769 
	5122.00 
	9165.00 

	（3）
	总额（万元）
	162958 
	6047 
	5351 


2.剩余法计算土地价格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74356
	——
	——
	——
	详见前述计算

	2
	开发成本
	41390+0.0969P土
	——
	——
	——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25131
	——
	——
	——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21330 
	54147.769
	洋房4500，其他用途用房3000
	——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067
	——
	——
	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1331
	——
	——
	8%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083
	54147.769
	200
	——
	

	5）
	相关税费
	320 
	——
	——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162
	54147.769
	30
	——
	从六通到七通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935
	——
	——
	——
	

	1）
	住宅
	592
	36978.77
	160
	——
	行政性收费

	2）
	非住宅
	343
	17169.00
	200
	——
	

	（4）
	管理费用
	656
	——
	——
	2.5%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4359 
	——
	——
	2.5%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P土
	——
	——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1014+0.0679P土
	——
	——
	4.3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0679P土
	——
	——
	——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014
	——
	——
	——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9133
	——
	——
	5.5%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4062+0.1338P土
	——
	——
	15%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338P土
	——
	——
	——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4062
	——
	——
	——
	

	4 .土地价格
	104740
	——
	——
	——
	1-2-3


（三）估价对象1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总价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抵押价格（万元）

	6001地块
	市场比较法
	92838
	50%
	98789
	97390

	
	剩余法
	104740
	50%
	
	


备注：新增地下仓储5122平方米，地下车库9165平方米，经计算需扣除补缴政府收益等共计1399万元，抵押价格＝土地总价-需补缴政府土地收益。

估价对象2-6与估价对象1相邻，用途相同，规划建设内容相同，容积率相同或相近，仅面积比例及配套用房比例不通，测算原理同估价对象1，估价对象2-6测算结果详见下表： 

	序号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抵押价格（万元）

	1
	6004地块
	市场比较法
	104467
	50%
	111900
	110046

	
	
	剩余法
	119333
	50%
	
	

	2
	6007地块
	市场比较法
	38451
	50%
	41263
	40386

	
	
	剩余法
	44074
	50%
	
	

	3
	6010地块
	市场比较法
	71789
	50%
	76815
	75487

	
	
	剩余法
	81840
	50%
	
	

	4
	6021地块
	市场比较法
	78329
	50%
	83767
	82007

	
	
	剩余法
	89204
	50%
	
	

	5
	6024地块
	市场比较法
	38690
	50%
	41442
	40838

	
	
	剩余法
	44194
	50%
	
	

	合计
	355187
	348764


估价对象7商业、地下车库用地
（一） 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北京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各案例位置如下：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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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大庞村、大兴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TZ03-0403-6018地块
	系数
	北京城市副中心FZX-0902-0229、0230地块
	系数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FZX-0901-0162地块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
	系数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河西区X78C2地块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
	系数

	成交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
	/
	13018
	
	13970
	
	11413
	

	交易时间
	2021-10-7
	100
	2021-05-19
	99.5
	2019-10-17
	98
	2019-08-29
	98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商务金融用地
	100
	商务金融用地
	100
	其他多功能用地
	98
	商务金融用地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39.6
	100
	40
	100
	40
	100
	40
	100

	容积率
	1.8
	100
	3.1
	91
	2.5
	94
	2
	97

	是否要求自持
	否
	100
	否
	100
	是，全自持
	90
	是，全自持
	90

	区域因素
	商业繁华度
	较差
	100
	一般
	103
	一般
	103
	一般
	103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一般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差
	100
	一般
	102
	一般
	102
	一般
	102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临街状况
	单面临街
	100
	单面临街
	100
	单面临街
	100
	双面临街
	102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城市次干道
	100
	城市次干道
	100
	城市次干道
	100
	城市次干道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747.24
	100
	17147.95
	100.5
	28003.32
	101
	42276.47
	102

	
	宗地形状
	规则
	100
	规则
	100
	规则
	100
	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六通
	100
	六通
	100
	二通
	96
	六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4：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99.5
	100/
	98
	100/
	98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98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91
	100/
	94
	100/
	97

	是否要求自持
	100/
	100
	100/
	90
	100/
	90

	区域因素
	商业繁华度
	100/
	103
	100/
	103
	100/
	103

	
	交通便捷度
	100/
	102
	100/
	102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2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0.5
	100/
	101
	100/
	102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96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单价（元/平方米）
	13018
	13970
	11413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3350 
	16548 
	12205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有所差异；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之间有一定差异。考虑到案例A、B与估价对象属同一城区，可比性优于案例C，故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加权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并取案例A、B权重为40%，案例C权重为20%，则有： 
楼面单价＝13350×40%＋16548×40%＋12205×20%＝14400（元/平方米）
    土地总价详见下表：
	用途/位置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地下空间系数
	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比例
	建筑面积（平方米）
	总价（万元）

	商业用房
	24705 
	/
	/
	3145.04
	4529

	地下车库
	540
	0.15
	25%
	450
	240 

	土地总价
	——
	——
	——
	3595.04
	4553 


（二） 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1）采用收益法求取商业用房及配套地下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租金收入
通过对北京市通州区商业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及比较近期同一供需圈内邻近地区的租赁案例，商业用房的租金集中在3-5元/天·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作为从属用房，暂未考虑其收益状况影响），并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综合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3.5元/天•平方米；空置率取15%；每年按365天计算。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342
	年租金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342
	租金×天数×建筑面积×（1-空置率）
	租金（元/㎡·天）
	3.5

	
	
	
	
	建筑面积（㎡）
	3145.04

	
	
	
	
	天
	365

	
	
	
	
	空置率（%）
	15.0%

	2
	建筑物现值
	1804
	建筑物重置价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1289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3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6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86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1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1458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36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5%

	（3）
	销售费用
	0.025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
	销售费率（%）
	2.5%

	（4）
	贷款利息
	16+0.0003P建
	单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建设周期（年）
	0.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3P建
	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利息（%）
	4.35%

	（5）
	利润
	149+0.0025P建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4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0.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25P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1+5%)
	费率（%）
	5.5%

	（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1804
	　
	　
	　

	3
	年经营费用
	94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57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1）
	两税两费
	17.9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5%

	2）
	房产税
	39.1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0.3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土地面积（㎡）
	1747.24

	（2）
	维修费
	27.1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0%

	（3）
	保险费
	2.7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6.8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2.0%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248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395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还原率（Y）
	5.5%

	
	
	
	
	收益年期(n)
	39.13 

	
	
	
	
	年增长比率(g)
	0.0%

	6
	单价(元/平方米)
	10998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3595.04 


注：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9.63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尚未开工建设，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39.63年）扣减续建工期（0.5年）确定为39.13年。
2.剩余法计算土地价格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3954
	——
	——
	——
	详见前述计算

	2
	开发成本
	1920+0.0514P土
	——
	——
	——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1458
	——
	——
	——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1289 
	4295.04
	3000
	——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64
	——
	——
	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
	——
	0%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86
	4295.04
	200
	——
	

	5）
	相关税费
	19 
	——
	——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13
	4295.04
	30
	——
	从六通到七通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86
	——
	——
	——
	

	1）
	住宅
	0
	0
	160
	——
	行政性收费

	2）
	非住宅
	86
	4295.04
	200
	——
	

	（4）
	管理费用
	39
	——
	——
	2.5%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99 
	——
	——
	2.5%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P土
	——
	——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18+0.0224P土
	——
	——
	4.35%
	单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0224P土
	——
	——
	——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8
	——
	——
	——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207
	——
	——
	5.5%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170+0.1029P土
	——
	——
	1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029P土
	——
	——
	——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70
	——
	——
	——
	

	4 .土地价格
	1615
	——
	——
	——
	1-2-3


（三）估价对象7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总价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抵押价格（万元）

	6018地块
	市场比较法
	4553
	50%
	3084
	3048

	
	剩余法
	1615
	50%
	
	


备注：新增地下车库450平方米，经计算需扣除补缴政府收益等共计36万元，抵押价格＝土地总价-需补缴政府土地收益。
二、估价结果的确定
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总价

＝各估价对象估价结果求和
＝98789+ 355187+ 3084

＝457060（万元）
抵押价格
＝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总价-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457060-7858

＝449202（万元）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大庞村、大兴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TZ03-0403-6001等6宗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用地以及TZ03-0403-6018地块1宗商业、地下车库用地共计7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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